
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
武政〔2023〕16 号

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武汉市

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为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,让城市留下记忆,让人们记住乡

愁,让生活增添底蕴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 《湖北省

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〉办法》有关规定,经研究,将武

汉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等 43 处不可移动文物作为第六批武汉市

文物保护单位,并予以公布(具体名单附后)。
    

各区、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,认真贯彻“保

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新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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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工作方针,履行文物保护职责,落实各项保护措施,讲好文物

故事,培育文创产业,激扬文化自信,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

护,为建设新时代英雄城市贡献文化力量。
 

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

2023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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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批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
(共计 43 处)

一、革命文物(8 处)

序号 分类号 文物名称 年　 代 地　 点

1 1 武汉中共中央组
织部旧址

1921 年 江岸区铭新街 13 号

2 2 辛亥首义纪念建筑
1911 年

(含 1995—1996 年
建纪念建筑)

武昌区黄鹤楼景区首义公园

3 3 胜利亭 1912 年 武昌区紫阳街道紫阳公园

4 4 侏儒山战役遗址 1941—1942 年
蔡甸区永安街道桐山头、侏
儒山街道傅家山

5 5 项英铜像 1990 年 江夏区纸坊街道熊廷弼公园

6 6 淮山碉堡群 民国时期 江夏区金口街道淮山村

7 7 陈庆先故居 清末民初
黄陂区长轩岭街道院子村陈
新下湾

8 8 叶家田革命旧址 近现代
黄陂区木兰乡富家寨村叶家
田湾

　 　 二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(15 处)

9 1 怡和洋行住宅旧址 1919 年 江岸区胜利街 171 号

10 2 李凡诺夫公馆旧址 1902 年 江岸区洞庭街 88 号

11 3 俄国领事馆旧址 1902 年 江岸区洞庭小路特 1 号

12 4 咸安坊 1915 年 江岸区鄱阳街 21 号

13 5 金城银行旧址 1931 年 江岸区保华街 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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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6 汉口新市场旧址 1918—1920 年 江汉区中山大道 704 号

15 7 武汉体育馆 1956 年 硚口区解放大道 612 号

16 8 文华大学旧址 20 世纪初
武昌区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
林校区

17 9 抱冰堂后山石亭 清末民初 武昌区黄鹤楼景区首义公园

18 10 徐旨乾旧居 1933 年 武昌区首义路蛇山东南麓

19 11 翟雅各健身所旧址 1921 年
武昌区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
林校区

20 12 青山热电厂一号
汽轮机转子

1957 年 青山区苏家湾

21 13 槐山留云亭 1924 年 江夏区金口街道槐山

22 14 金水闸 1935 年 江夏区金口街道金河村

23 15 马投潭碉堡 1947 年 东西湖区码头潭文化遗址公园

　 　 三、古文化遗址(12 处)

24 1 明楚王府梳妆台
遗址

明代 武昌区彭刘杨路 235 号

25 2 龙王台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西周 东西湖区柏泉街道红光社区

26 3 营房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东西湖区柏泉街道新港苑社区

27 4 邵家垄口湾遗址 商周时期
江夏区舒安街道嗣孟村邵家
垄口湾

28 5 雷家咀遗址 周代
黄陂区李家集街道白庙村雷
兴湾

29 6 龙王墩遗址 东周
黄陂区六指街道骆店村肖土
库湾

30 7 邱家咀遗址 新石器时代
黄陂区李家集街道珍珠岭村
邱家咀

31 8 寺古墩周遗址 新石器时代、汉代
黄陂区罗汉寺街道香店村寺
古墩周湾

—4—



32 9 周家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、周代
黄陂区姚集街道李集村周家
墩湾

33 10 埠墩遗址 商周时期
新洲区潘塘街道连玉村何家
墩湾

34 11 鲁家墩遗址 周代
新洲区三店街道七田村胡家
田湾

35 12 凤凰墩遗址 商、西周
新洲区三店街道观塘村杨春
桥湾

　 　 四、古墓葬(3 处)

36 1 鹅子畈墓群 宋代
东西湖区柏泉街道杜公湖社
区

37 2 牙鱼潭墓群 明代
黄陂区长轩岭街道户冲村郑
家塆

38 3 石河墓群 南北朝 新洲区三店街道石河村田铺湾

　 　 五、古建筑(4 处)

39 1 清同治黄鹤楼铜
顶

清代 武昌区黄鹤楼公园

40 2 双眼井 明代 武昌区黄鹤楼街道西厂口社区

41 3 八卦井 明代 武昌区黄鹤楼街道西厂口社区

42 4 浮山桥 清代
江夏区湖泗街道浮山村下浮
山湾

　 　 六、石窟寺及石刻(1 处)

43 1 八分山子午石 清代 江夏区纸坊街道关山村八分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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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委办公厅,武汉警备区,各人民团体,各民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,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12 月 8 日印发　


